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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省文化和旅游厅
北省财政厅文件
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

鄂文旅发 〔2022〕 22号

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 湖北省财政厅

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关于印发 《旅游企业

贴息帮扶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市、州、直管市、神农架林区文化和旅游局、财政局,人民银

行武汉分行营业管理部、湖北辖内各中心支行、各直管市 (区 )

支行:

为贯彻实施 《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消费恢复提振的若干措

施》《湖北省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若干措施》,维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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良好的文旅金融生态,最大程度降低疫情对我省旅游产业的冲

击,帮助企业挺过去、活下来、发展好;经省人民政府同意,省

文化和旅游厅、省财政厅、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联合制定了《旅游

企业贴息帮挟实施方案》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联系人:省文化和旅游厅  谭 劲 027。68892324
湖北省财政厅   冯 倩 027-67818942
人民银行武汉分行 肖志明 027-87327216

附件:旅游企业贴息帮扶实施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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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游企业贴息帮扶实施方案

为最大程度降低疫情对我省旅游企业的冲击,有效缓解旅游

企业面临的资金压力,帮助企业挺过去、活下来、发展好,根据

省委、省政府安排,拟采取贴息方式对我省旅游企业给予紧急纾

困帮挟,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帮扶对象

鼓励全省各市 (州 )、 县 (市 、区)出 台对所辖区域内旅游

企业的贴息帮扶政策。帮挟企业范围为:受疫情影响、特别是受
“
跨省游
”
中断而收入大幅度减少或基本没有收入,同 时需要偿付

融资贷款债务的湖北省旅游类企业。主要包括五类:①旅行社类

企业②A级旅游景区类企业③星级旅游酒店、民宿企业④具有独

立法人资格的旅游演艺类企业⑤实施并购重组的旅游类企业。

存在以下情况的不予帮挟:①2021年度被行业主管部门取

消等级资格、纳入征信体系失信惩戒名单或者受到重大行政、刑

事处罚的企业。②企业法定代表人或企业股东以个人名义所发生

的贷款业务、房地产公司贷款、融资平台公司贷款和企业非生产

经营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贷款,不纳入本次贴息范围。③拟享受

贴息支持的企业贷款资金应全部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,未转借他

人使用,未用于房地产开发、购买股票、期货等有价证券和从事

股本权益性投资,也不得用于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明确禁止的事

项。④同一企业同一笔贷款,已享受国家和省、市级其他贷款贴

息政策帮挟的,不再重复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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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帮扶原则和标准

按照分级负担、应贴尽贴的原则,市县政府使用中小微企业

和特困行业纾困资金,对下列旅游企业贷款给予适当财政贴息。

1.对旅行社类企业、A级旅游景区类企业、星级旅游酒店及

民宿企业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旅游演艺类企业截至2021年 12

月 31日 的存量贷款对应 2022年度待付金融机构利息,按照不低

于 50%比例给予贴息。使用用途为 A级旅游景区的旅游集团公

司贷款纳入支持范围核算。

2.对 2022年 1月 1日 至 12月 31日 期间涉及我省旅行社、A

级旅游景区、星级旅游酒店及民宿企业、旅游演艺企业整合兼并,

已完成工商登记并依法纳税,整合兼并涉及交易额 5000万元及

以上,在兼并重组过程中产生的贷款对应 2022年度待付金融机

构利息的,按照不低于 50%比例给予贴息。

3.企业贷款实际执行利率不得高于 7%(超过的按 7%计算 )。

各市、州统筹组织实施本地帮扶工作,按照方案要求组织所

辖县(市、区)制定当地贴息政策,明确具体贴息比例及单户企业

贴息上限 (原则上贴息上限不低于 600万元 ),并对符合条件的

申请企业先行审核办理贴息后完成对贴息情况的统计上报。省财

政厅对落实上述贴息政策的市、县按照实际支付贴息金额 50%

比例给予奖补。

三、申报、审核、拨付流程

(一 )申报流程

企业申报、受理、审核、资金兑现等由各市、州统筹组织县

(区 )实施,各地应会同本地人行分支机构对企业申报资料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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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实、测算、评审,并对结果集中公示,公示无异议后向获批企

业兑现贴息资金。

(二 )申报资料

企业申报资料应包括:贴息资金申请表,申报附件为贷款合

同、贷款发放凭证、还款计划表、利息回单、银行等金融机构出

具的贷款余额及待付利息金额证明以及其他直接相关的佐证材

料。贴息资金申请表应按符合条件的贷款业务按笔填报。

(三 )资金拨付

为加快资金下达,各市、县应于 2022年 6月 15日 开始,分

2个左右批次组织申报、评审和兑现贴息,申 报一批、审核一批、

兑现一批。第一批申报兑现期不晚于 7月 31日 。2022年 12月

20日 前完成全年贴息兑现。

各县 (市、区)文化和旅游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对企业申

请的贴息兑现情况于每批次结束后 10日 内联合行文上报市文化

和旅游局、市财政局审核汇总。市文化和旅游局、市财政局在

2022年 12月 底前将汇总情况报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财政厅终审。

省财政厅将根据终审结果,对市、县实际支付贴息金额按照50%

比例给予奖补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(一 )申请补助资金帮扶的企业应当保证申报材料的真实、

准确、完整、无违规违纪问题。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将组织对银行

等金融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按照 10%的 比例进行牡查。

(二 )由各市、州文化和旅游部门开展贷款财政贴息的动

员、组织工作,严把审核关口,做好企业申报、审核和兑现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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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工作。

(三 )财政资金必须专款专用,获得财政资金帮扶的企业,

所获得资金要全部用于文化和旅游生产经营活动;要采取得力措

施,稳岗稳就业,不裁员或少裁员,确保 2022年内参加企业职

工养老保险员工人数合理波动,波动幅度向下最高不超过20%;

要承诺待市场恢复时,积极参加政府统一组织的促消费活动,按

照不低于本次所获得资金补助额度向消费者让利以回馈社会。

(四 )获得财政资金帮扶的企业,要主动接受有关部门的监

督检查。对多头申报、套取、骗取财政资金,挪用资金用于理财

等套利活动,取消财政政策帮挟,追回财政资金予以通报,且在

三年内不得再申报文化和旅游发展各类资金,并按有关规定追究

相应责任。

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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